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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贯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管理和追踪问效，根据河北省委、省政府《关

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冀发〔2018〕54 号）、

《秦皇岛市市级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秦财监〔2020〕

138 号）相关规定，受秦皇岛市财政局委托，秦皇岛至诚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2023 年度市级财政安排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工作。评价小组根据绩效评价工作

方案开展本次评价工作，经过项目数据采集、访谈、社会调查

等必要评价程序，运用绩效原理和统计方法，在梳理、分析评

价数据资料基础上，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资金安排使用情况。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关决策部署，充分

发挥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作用，2023 年度市级财

政安排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专项资金 5,465.00 万元，

用于 7 个项目建设。7 个项目建设资金投入共计 6,724.60 万

元，包括中央级资金 442.4 万元、省级资金 140.00 万元、市

级资金 5,465.00 万元，县级资金 677.20 万元。截至项目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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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日，项目实际支出项目资金 6,314.13 万元，未支付（或

结余）资金合计 410.47 万元，详见下表。

项目内容 安排金额 收到金额 支付金额 未支付金额

（一）青龙县 5,857.400 5,857.40 5,447.40 410.00

1、人居环境补短板项目 3,900.00 3,900.00 3,850.23 49.77

2、青龙河沿线补短板项目 1,617.40 1,617.40 1,257.17 360.23

3、全县脱贫人口（含监测帮扶对象）外
出就业一次性交通补助

240.00 240.00 240.00 0.00

4、志智双扶培训 60.00 60.00 60.00 0.00

5、优质农产品产销对接及宣传推介项目 40.00 40.00 40.00 0.00

（二）卢龙县-产业增收奖补项目 320.00 320.00 319.53 0.47

（三）昌黎县-资产收益项目
547.20 547.20 547.20 0.00

合计
6,724.60 6,724.60 6,314.13 410.47

（二）项目实施情况。

1.青龙满族自治县人居环境补短板项目。包含路灯项目、

非重点村人居环境补短板项目和重点村人居环境补短板项目。

路灯项目涉及 15 个乡镇 64 个村，于 2023 年 9 月开工，11 月

底前全部完工，共完成新装路灯 4018 盏、改造路灯 956 盏；

非重点村人居环境补短板项目涉及19个乡镇96个村的道路硬

化和残垣断壁整治，项目于 2023 年 7-10 月开工，11 月底之

前除两个村未实施外，其余 94 个村的道路、残垣断壁整治等

建设全部完工，并于 12 月完成验收工作；重点村人居环境补

短板项目涉及3个镇9个村的混凝土路面硬化、沥青路面硬化、

透水砖铺装、残垣断壁整治、石板路硬化，截至绩效评价日项

目建设已基本完工，但项目验收和工程结算评审未完成。

2.青龙满族自治县青龙河沿线补短板项目。包含路灯项

目、沥青路项目、桥涵项目、护庄护田坝和水泥路等项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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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项目涉及 7 个乡镇 7 个村，截至绩效评价日除茨榆山镇土桥

岭村路灯未施工外，其余路灯项目已完工，共完成新装路灯

718 盏、改造路灯 120 盏；沥青路项目涉及村村通道路 1 条、

产业路 4 条、村内沥青路硬化 3 条，截至绩效评价日除村村通

道路尚未完成外，其余项目建设已基本完工，但项目验收和工

程结算评审未完成；桥涵项目为茨榆山镇双龙寺村生产作业

桥，项目于 2023 年 11 月开工，2024 年 4 月完工，但项目验

收和工程结算评审未完成；护庄护田坝和水泥路目涉及 4 个村

的护庄护田坝项目、3 个村的水泥路硬化和 1 个村的残垣断壁

整治，截至 2023 年 10 月底项目已完成。

3.青龙满族自治县脱贫人口（含监测帮扶对象）外出就业

一次性交通补助。截止2023年 9月11日完成发放脱贫人口（含

监测帮扶对象）外出就业一次性交通补助 240 万元，补贴人数

3873 人，其中：省外就业补贴发放 123.6 万元，补贴人数 1545

人，市外省内就业补贴发放 116.40 万元，补贴人数 2328 人。

4.青龙满族自治县志智双扶培训项目。包含入村培训和集

中培训。2023 年 11 月 3 日-2023 年 12 月 6 日开展入村培训

28 场次，参加培训脱贫户、防贫监测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

培训学习意愿较高的致富带头人、种植户累计 2697 人次；2023

年 12 月 18 日-2023 年 12 月 30 日，在青龙镇大楼宾馆和电商

基地组织开展集中培训班 6 期 18 场次，培训脱贫户、防贫监

测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培训学习意愿较高的致富带头人、种

植户累计 84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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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青龙满族自治县优质农产品产销对接及宣传推介项目。

为 22 家县域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拍摄制作特色农产品短视

频 22 条，并由网易平台进行推广，达到扩大青龙农产品知名

度和影响力目的。截至绩效评价日，短视频累计观看流量已达

到 500 万人次以上。

6.卢龙县产业增收奖补项目。产业增收奖补项目是依照脱

贫户自主意愿，扶持种植业、养殖业，激发建档立卡脱贫户和

防贫监测户自身发展动力，持续稳定增收。卢龙县农业农村局

于2023年 9月底前完成拨付产业增收奖补项目资金319.53万

元，奖补户数 1702 户。

8.昌黎县资产收益项目。资产收益项目是将财政衔接资金

投入到市场前景好、经济效益佳的企业，取得物化资产收益金

后拨付给无劳动能力的脱贫户和防贫监测户，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昌黎县农业农村局于 2023 年 5 月拨付给产业发展龙头企

业项目资金 547.20 万元，形成物化资产，2023 年 5 月取得物

化资产收益金 32.83 万元，并于 2023 年 9 月将资产收益金

32.83 万元拨付给各级镇，各乡镇已于 2023 年 11 月底前陆续

将资产收益金支付给建档立卡脱贫户及防贫监测户，受益人数

1469 人，平均每人增收 223.50 元。

（三）项目主要成效

2023 年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和昌黎县坚决

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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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确保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拓展，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1、持续改善脱贫地区基础设施条件

青龙县通过实施农村环境补短板项目为脱贫村修建道路、

新建或改造路灯、新建护庄护田坝、新建桥涵、修复残垣断壁

等项目，持续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提高村庄抗洪能力，

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2、保持帮扶政策稳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卢龙县通过实施产业增收奖补项目支付奖补资金 319.53

万元，奖补户数 1702 户，鼓励了建档立卡脱贫户和易返贫致

贫户自主发展产业增收项目，激发内生动力，防止返贫致贫。

昌黎县实施的资产收益项目将资产收益金 32.83 万元分配给

建档立卡脱贫户和防贫监测户，2023年度受益人口为1469人，

该项目以资产收益权为纽带，建立了财政衔接资金与脱贫群众

利益联结机制，达到资产收益扶贫增收的目标，同时通过项目

资金支持，帮助企业扩大规模、增进实力、培育壮大县域优势

产业。青龙县通过实施外出就业一次性交通补助，切实推动脱

贫人口外出务工就业,有效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

二、评价结论

经评价，2023 年度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综合

评价得分 81.83 分(其中管理绩效指标 33.76 分，结果绩效指

标 48.07 分)，绩效评价等级为“良”。具体评分及综合评分结

果汇总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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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评分

项目权重 综合得分
管理绩效指标 结果绩效指标 小计

1 青龙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3.22 47 80.22 87.10% 69.87

2 卢龙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7.99 56 93.99 4.76% 4.47

3 昌黎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7 55 92 8.14% 7.49

合计 -- -- -- 100% 81.83

三、存在问题与建议

（一）部分项目绩效指标设置不准确、不合理或未设置重

点考核指标，部分指标值无法考核，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有待提

高。

建议项目单位加强绩效目标、绩效指标编制等绩效考核相

关知识培训学习，根据项目实施内容、项目绩效目标，依照投

入、过程、产出、效果四个环节，对项目总目标进行简明扼要

的说明并对绩效指标细化，使得专项资金使用具有计划性，起

到监督约束作用。

（二）相关部门未对以工代振项目实施标准做出具体明确

要求；项目主管部门未对以工代赈项目资金拨付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

建议相关部门健全以工代赈管理机制，明确以工代赈项目

的范围、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等方面的具体内容。项目主管

部门应加强以工代赈项目的监督检查，特别是项目资金的管理

和监督，保障参与建设劳动者劳务报酬按照国家和地方规定标

准支付，不得拖欠或者减免，确保资金使用效益得以发挥。

（三）部分项目建设内容未完成，未实现项目绩效目标；

个别项目绩效成果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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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相关项目单位加强各方工作协调，解决征拆阻碍，尽

快完成道路和路灯项目建设；培训项目单位应立足实际，结合

区域特色，科学合理制定培训内容。

（四）部分项目资金拨付手续不完善，资金拨付依据不充

分。1、工程款支付无监理公司出具的工程形象进度证明，部

分项目无监理公司出具的工程款支付证书。2、项目实际执行

与实施方案有偏差，资金拨付不符合项目实施方案约定。3、

第三方出具的结算评审报告不标准，独立性不强。4、项目拨

款进度与工程进度不一致。5、个别项目未能实施，项目资金

滞留在乡镇尚未收回。

建议项目单位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和工程合同支付工

程款，实施监理制的项目应按照监理公司出具的工程形象进度

证明和支付证书支付工程款，不能为了追求支付进度提前支付

工程款。多支付的项目资金应及时收回上缴财政，提高财政资

金的使用效率。

（五）合同签订、项目验收和档案资料存在管理不规范情

况。

建议相关项目单位加强项目合同签订的规范化管理，特别

关注双方的权利义务、付款条件、日期和签字盖章等合同条款；

完善项目验收程序，切实做好项目验收工作，包括验收职责、

结论、日期等项目要填写完整准确，不能将验收工作流于形式；

完善工程建设档案管理制度，保证及时、准确、真实、完整地

收集和保存工程档案资料，提高基础工程技术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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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资产收益项目实施主体物化资产价值不能确定。

建议项目单位应对实施主体申报的物化资产进行评估，确

定资产价值及产权，利用财政衔接资金所形成的资产择优遴选

物化，形成可核查的保值、增值物化资产。

（七）部分项目已完工，但尚未完成验收和工程结算评审

工作，且个别项目未完成工程结算已支付工程款达合同金额的

97%。

建议项目完工后及时组织验收、工程结算评审工作，按照

施工合同、工程进度和结算评审价款支付工程进度款，避免支

出金额超出结算金额，造成财政资金无法及时收回的风险。


